附表

釋例圖解

	員工別
	已付薪資
	雇主提繳退休金

	不適用勞基法
	雇主
	200萬元
	─

	
	委任經理人
	100萬元
	 6萬元

	適用勞基法
	續採舊制
	200萬元
	 8萬元

	
	採新制
	保留舊制年資
	180萬元
	10.8萬元

	
	
	不具舊制年資
	120萬元
	7.2萬元

	合計
	800萬元
	32萬元

	限制標準
	規定限額

（A）
	帳列金額   具有合法憑證
或正當理由者
   （B）
	超過限額或不
得列支損費
自動調減金額
（B－A）

	所33
查71
	(一)適用勞基法之營利事業，在已付薪資總額   8,800,000  元×15％限度內，所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或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所稱已付薪資總額採計範圍：
	1.所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其採計範圍為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規定者之當年度已付薪資總額   2,000,000  元×15％限度內。
	300,000
	 80,000
	0

	
	
	2.按月於5年內足額提撥至勞工退休準備金部分，當年度已付薪資總額 3,800,000 元×15％限度內。【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規定者之當年度已付薪資總額  2,000,000  元及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惟保留適用該條例前工作年資者之當年度已付薪資總額  1,800,000 元。】
	570,000
	 100,000
	0

	
	
	3.所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其採計範圍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或第36條規定之勞工當年度已付薪資總額  3,000,000  元×15％限度內。
	450,000
	180,000
	0

	
	(二)非適用勞基法之營利事業，報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文號：                             
（97年1月4日以後訂定職工退休辦法者免填）： 

訂有職工退休辦法者，在當年度已付薪資總額              元x4%限度內提列職工退休金準備。
	─
	─
	─

	
	(三)非適用勞基法之營利事業，報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文號：                             

（97年1月4日以後設置職工退休基金者免填）：

設置職工退休基金者，在當年度已付薪資總額                 元x8%限度內提撥職工退休基金。
	─
	─
	─

	
	(四)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20條第3項規定之委任經理人薪資總額   1,000,000    元，提繳率 6  %。（註：提繳率應在6%範圍內）。
	60,000
	 60,000
	0


註：按月於5年內足額提撥至勞工退休準備金部分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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